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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 思 敏 女 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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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 女 士 ：

《 2 0 0 1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

你 曾 於 2 0 0 2 年 2 月 2 2 日 來 信 ， 就 上 述 條 例 草 案 提 出 問 題 ， 現 作
覆 如 下 －

第 I I I 部 補 償 令

( a ) 請 提 供 《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》 第 5 段 所 述 的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

例 》 (第 2 2 1 章 )已 廢 除 的 第 7 2 條 的 文 本 ， 以 供 參 考 。

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第 2 2 1 章 )  內 已 廢 除 的 第 7 2 條 的 文 本 載
於 附 件 A。

( b ) 請 解 釋 為 什 麼 本 條 例 草 案 第 2條 款 規 定 第 7條 當 作 是 自 1 9 9 7年 2月 1 7
日 起 實 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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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第 2 2 1 章 )第 7 3 條 授 權 法 院 ， 可 命 令 在 刑
事 案 件 中 被 定 罪 的 人 就 人 身 傷 害 、 財 產 損 失 或 損 壞 ， 或 人 身 傷 害

及 財 產 損 失 或 損 壞 付 給 受 屈 的 人 一 筆 補 償 。 第 7 3 ( 2 )條 規 定 ， 上 述
補 償 令 的 強 制 執 行 方 式 與 第 7 2 條 相 同 。 不 過 ， 當 《 刑 事 案 件 訟 費
條 例 》 (第 4 9 2 章 )  於 1 9 9 7 年 1 月 通 過 成 為 法 例 後 ， 第 7 2 條 便 相
應 予 以 廢 除 。

除 非 規 定 有 關 條 文 具 追 溯 效 力 ， 否 則 便 會 出 現 以 下 異 常 情 況 ： 在

第 7 2 條 被 廢 除 之 前 取 得 命 令 的 人 可 執 行 有 關 命 令 ， 情 況 一 如 在 現
行 修 訂 建 議 通 過 後 取 得 命 令 的 人 可 執 行 有 關 命 令 ， 但 在 這 兩 者 之

間 取 得 補 償 令 的 人 卻 不 能 執 行 有 關 命 令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根 據 時 效 期

限 ( 6 年 )， 在 1 9 9 7 年 1 月 1 7 日 至 建 議 修 訂 條 文 通 過 日 期 的 一 段 期
間 內 所 頒 發 的 命 令 ， 不 會 在 有 關 修 訂 條 文 通 過 之 日 失 去 時 效 ， 所

以 不 會 有 人 因 第 7 2 條 被 廢 除 而 免 於 執 行 有 關 命 令 後 ， 又 再 次 須 要
承 擔 法 律 責 任 。

( c ) 諮 詢

已 諮 詢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的 意 見 ， 他 認 為 修 訂 建 議 有 充 分 理 由 支

持 。

第 V 部 強 姦 配 偶 罪 及 有 關 的 性 罪 行

( a ) 請 政 府 澄 清 ， 與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第 X I I 部 訂 明 的 性 罪
行 有 關 而 又 沒 有 任 何 相 關 修 訂 建 議 的 法 律 ， 會 否 受 建 議 條 文 第

1 1 7 ( 1 B )條 和 ( 1 C )條 對 “非 法 性 交 ”和 “同 意 ”所 作 的 定 義 影 響 ？

政 府 認 為 ， 凡 是 沒 有 在 條 例 草 案 內 明 確 提 出 修 訂 的 性 罪 行 ， 都 不 會

受 第 1 1 7 ( 1 B )條 的 “非 法 性 交 ”和 第 ( 1 C )條 的 “同 意 ”的 定 義 影 響 。 第
1 1 7 ( 1 B )和 ( 1 C )條 所 作 的 明 確 修 訂 ， 是澄 清 以下 兩方 面 的法 律 ： 一 、
明確禁止在未經配偶同意的情況下與配偶性交 (第 1 1 7 ( 1 B )條 )；以及
二、界定 “同意 ”的確切涵義 (第 1 1 7 ( 1 C )條 )。有 關修訂除了達致這 些
目的外，不會對上述條例第 X I I 部的條文造成其他影響。

( b ) 第 1 1 7 條 規 定 ， 凡 與 異 性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或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， 而 該 人

是 不 可 與 該 異 性 的 人 作 出 合 法 性 交 的 ， 即 屬 “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”。 有
關 修 訂 對 於 有 關 在 婚 姻 關 係 內 未 經 配 偶 同 意 與 配 偶 作 出 肛 交 作 為

和 在 婚 姻 關 係 內 未 經 配 偶 同 意 與 配 偶 作 出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的 法 例 有

什 麼 影 響 ？

第 1 1 7 ( 1 B )條 的 修 訂 建 議 不 會 對 關 於 與 未 經 配 偶 同 意 與 配 偶 作 出 肛
交 作 為 的 法 律 造 成 影 響 。 第 1 1 8 A 條 (適 用 於 婚 姻 關 係 內 )規 定 ， 與
另 一 人 作 出 在 未 經 同 意 下 的 肛 交 作 為 ， 不 論 該 人 是 男 性 還 是 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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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， 即 屬 違 法 。 建 議 的 第 1 1 7 ( 1 C )條 除 了 澄 清 “同 意 ”一 詞 的 定 義
外 ， 不 會 有 其 他 效 力 。

由 於 男 性 不 能 對 女 性 作 出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， 所 以 這 罪 行 不 適 用 於 婚

姻 關 係 內 的 作 為 。 第 1 1 8 H 至 1 1 8 K 的 條 文 載 列 禁 止 男 性 與 另 一 名

男 性 作 出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的 規 定 。 第 1 2 2 條 就 猥 褻 侵 犯 罪 行 作 出 規

定 ， 以 保 障 婦 女 不 會 受 到 構 成 猥 褻 罪 行 的 作 為 所 侵 擾 。

( c ) 請 確 認 《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》 第 1 3 段 所 指 的 “非 法 性 行 為 ”是 否
應 改 為 “非 法 性 交 ”。

採 用 “ 非 法 性 行 為 ” 或 “ 非 法 性 交 ” 的 用 語 都 是 正 確 的 ， 因 為 第
1 1 7 ( 1 A )條 就 “非 法 性 行 為 ”所 作 的 明 確 定 義 ， 已 把 “非 法 性 交 ”納 入
其 內 。 由 於 第 1 1 7 ( 1 A )條 是 須 要 修 訂 的 條 文 ， 所 以 《 立 法 會 參 考 資
料 摘 要 》 第 1 3 段 提 述 “非 法 性 行 為 ”一 詞 ， 以 求 用 語 確 切 。

( d ) 政 府 曾 否 考 慮 對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附 表 (即 標 題 是 “以 控 罪 以 外 的
罪 名 定 罪 ”的 第 1 4 9 條 )作 出 相 應 修 訂 的 需 要 ？

政 府 認 為 無 須 修 訂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的 附 表 。

第 V I I 部 法 庭 命 令 退 還 按 金 的 權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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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加 入 一 條 與 新 南 威 爾 士 法 令 第 5 5 ( 1 )及 ( 2 )條 相 若 的 條
文 ， 明 確 規 定 法 院 可 基 於 賣 方 的 業 權 欠 妥 為 理 由 ， 不 強 制 買 方 履

行 某 合 約 ？

建 議 修 訂 讓 法 院 在 考 慮 所 有 情 況 後 拒 絕 就 某 合 約 批 予 強 制 履 行

時 ， 可 在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命 令 退 還 按 金 。 訂 明 可 准 許 退 還 按

金 的 具 體 情 況 ， 會 對 法 院 的 酌 情 權 造 成 約 束 ， 因 此 違 背 了 引 入 與

新 南 威 爾 士 《 1 9 1 9 年 物 業 轉 易 法 令 》 第 5 5 ( 1 )及 ( 2 )條 相 若 的 條 文
的 政 策 原 意 。

( b ) 法 院 是 否 有 權 命 令 退 還 按 金 連 利 息 (即 與 新 南 威 爾 士 法 令 第 5 5 ( 2 A )
條 相 若 的 條 文 )？

《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 》 (第 2 1 9 章 )第 1 2 ( 1 )條 規 定 －

“土 地 的 賣 方 或 買 方 可 就 土 地 售 賣 或 土 地 交 換 的 任 何 合 約
所 引 起 的 任 何 問 題 ， 或 與 該 等 合 約 有 關 的 任 何 問 題 (但 並
非 是 會 影 響 該 合 約 的 存 在 或 效 力 的 問 題 ， 亦 非 是 關 乎 政 府

或 公 共 機 構 支 付 補 償 的 問 題 )， 藉 呈 請 書 或 原 訟 傳 票 向 法
院 提 出 申 請 ， 而 法 院 可 就 該 呈 請 書 或 原 訟 傳 票 以 及 對 訟 費

問 題 ， 作 出 法 院 覺 得 公 正 的 命 令 。 [強 調 後 加 ] ”

法 院 如 認 為 公 正 ， 可 行 使 酌 情 權 命 令 退 還 按 金 連 利 息 。 第 2 1 9 章

的 建 議 條 文 第 1 2 ( 1 A )條 是 准 許 法 院 命 令 退 還 任 何 按 金 ， 這 條 文 必
須 連 同 現 行 的 第 1 2 ( 1 )條 一 併 理 解 ， 所 以 無 須 加 入 明 確 規 定 法 院 可
判 給 利 息 的 條 文 。

( c )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加 入 一 條 與 新 南 威 爾 士 法 令 第 5 5 ( 3 )條 相 若 的 條 文 ，
授 權 法 院 可 就 命 令 繳 款 一 事 宣 布 和 強 制 執 行 有 關 物 業 的 留 置 權 ？

正 如 上 文 ( b )段 的 回 覆 所 述 ， 法 院 可 行 使 酌 情 權 作 出 法 院 覺 得 公 正
的 命 令 ， 所 以 無 須 加 入 一 條 與 新 南 威 爾 士 法 令 第 5 5 ( 3 )條 相 若 的 明
確 條 文 。

( d ) 是 否 有 需 要 在 修 訂 條 文 生 效 之 前 ， 為 根 據 《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

例 》 (第 2 1 9 章 )第 1 2 條 向 法 院 提 出 的 申 請 訂 定 一 條 過 渡 性 條 文 ？

政 府 認 為 無 須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加 入 這 樣 一 條 過 渡 性 條 文 。 一 俟 這 條

修 訂 條 文 實 施 後 ， 法 院 便 有 權 在 已 展 開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作 出 退 還 按

金 的 命 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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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X 部 香 港 考 試 局

( a ) 第 3 2 條 款 是 為 香 港 考 試 局 秘 書 而 訂 定 的 過 渡 性 條 文 ， 適 用 於 條 文
生 效 日 期 前 有 效 或 有 待 生 效 的 任 何 文 書 、 合 約 或 法 律 程 序 。 政 府

曾 否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為 考 試 局 本 身 訂 定 相 若 的 過 渡 性 條 文 。

改 變 考 試 局 名 稱 不 會 影 響 其 本 身 存 有 的 權 利 和 職 責 ， 因 此 無 須 訂

定 過 渡 性 條 文 。

( b ) 諮 詢

相 信 市 民 對 有 關 修 訂 不 會 感 到 興 趣 ， 因 此 無 須 諮 詢 公 眾 意 見 。

第 X 部 “不 享 豁 免 權 ”條 款

( a ) 請 澄 清 《 職 業 性 失 聰 (補 償 )條 例 》 (第 4 6 9 章 )附 表 1 第 2 條 是 否 需
要 修 訂 。

《 職 業 性 失 聰 (補 償 )條 例 》 附 表 1 第 2 條 的 修 訂 工 作 ， 將 於 稍 後 另
行 就 該 條 例 作 全 面 檢 討 時 才 處 理 ， 因 此 在 現 階 段 無 須 作 出 建 議 修

訂 。

( b ) 根 據 這 條 例 草 案 ， 第 X 部 的 建 議 修 訂 會 於 草 案 刊 憲 成 為 條 例 當 日

起 實 施 。 以 往 的 法 律 適 應 化 條 例 草 案 ， 除 了 受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

例 》 (第 3 8 3 章 )第 I I 部 所 列 的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第 十 二 條 所 規 限 外 ，
建 議 修 訂 都 會 當 作 於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起 生 效 。 政 府 會 否 為 第 X 部
訂 定 相 若 的 生 效 日 期 ， 抑 或 選 擇 依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第 1 章 )
附 表 8 第 2 條 對 “官 方 ”一 詞 在 1 9 9 7 年 7 月 1 日 及 以 後 所 作 的 釋
義 ？

有 關 的 建 議 修 訂 不 屬 法 律 適 應 化 修 改 的 範 疇 。 有 關 修 訂 不 具 追 溯

效 力 。

( c ) 諮 詢

相 信 市 民 對 有 關 修 訂 不 會 感 到 興 趣 ， 因 此 無 須 諮 詢 公 眾 意 見 。

第 X I 部 大 專 院 校

( a ) 草 案 英 文 版 第 5 3 條 款 建 議 修 訂 《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條 例 》 (第 4 4 4 章 )
第 8 ( 1 ) ( e )條 ， 在 “ e l e c t e d ” (選 出 )一 字 後 加 上 “ f r o m  a m o n g  t h e i r
m e m b e r ” (互 選 產 生 )， 改 為 加 上 “ f r o m  a m o n g  t h e i r  n u m b e r ”會 否 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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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 確 ？ 請 參 閱 草 案 第 7 7 ( a ) ( v )條 款 、 第 1 0 7 5 章 第 1 0 ( 1 ) ( c )、 第
1 1 0 9 章 規 程 1 1 第 1 ( l )條 和 第 1 1 2 6 章 第 1 5 ( 1 ) ( D )條 。

英 文 版 “ m e m b e r ”一 字 是 打 字 錯 誤 ， 正 確 的 字 應 為 “ n u m b e r ”。

( b ) 諮 詢

相 信 市 民 對 有 關 修 訂 不 會 感 到 興 趣 ， 因 此 無 須 諮 詢 公 眾 意 見 。

第 X I V 部 法 律 執 業 者

( a ) 草 案 第 1 0 7 條 款 建 議 修 訂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(第 1 5 9 章 )第 9 ( 4 )
條 ， 廢 除 “審 裁 團 內 的 其 中 ”而 代 以 ”一 名 律 師 ”。 請 澄 清 政 策 原 意
是 否 讓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委 任 一 名 律 師 為 審 裁 組 召 集 人 ， 不 論 該

律 師 是 否 律 師 紀 律 審 裁 團 中 的 成 員 。

政 策 原 意 是 不 要 把 審 裁 組 召 集 人 的 人 選 局 限 於 律 師 紀 律 審 裁 團 中

的 律 師 ， 以 便 日 後 能 有 彈 性 決 定 委 任 的 性 質 。

( b ) 草 案 第 1 2 6 條 款 建 議 修 訂 《 1 9 8 8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(修 訂 )條 例 》 第 3
條 ， 在 新 增 的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第 4 0 A ( 1 )及 ( 2 )條 中 ， 廢 除 所 有
“終 審 ”而 代 以 “高 等 ”。 第 4 0 A ( 4 )條 是 否 也 需 要 修 訂 ？

我 們 建 議 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建 議 的 方 式 把 新 增 第

4 0 A ( 4 )條 內 的 “終 審 ”一 詞 以 “高 等 ”取 代 。

( c ) 第 1 2 6 條 款 也 建 議 就 向 公 證 人 發 出 執 業 證 書 一 事 修 訂 《 法 律 執 業

者 條 例 》 新 增 的 第 4 0 E 條 。 政 府 曾 否 考 慮 是 否 需 要 修 訂 新 增 的 第

4 0 E ( 6 )條 ， 即 依 循 第 1 0 5 條 款 (修 訂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第 6 ( 5 )條 )的 方
針 ， 把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權 力 轉 移 予 公 證 人 協 會 ？

我 們 正 考 慮 依 循 第 1 0 5 條 款 的 方 針 修 訂 新 增 的 第 4 0 E ( 6 )條 ， 以 便
根 據 該 條 款 把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的 權 力 轉 移 予 公 證 人 協 會 。

( d ) 諮 詢

律 師 會 已 就 關 於 中 級 懲 處 安 排 的 建 議 修 訂 進 行 非 正 式 諮 詢 ， 並 沒

有 收 到 任 何 反 對 意 見 。 相 信 市 民 對 草 案 中 有 關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

例 》 的 修 訂 不 會 感 到 興 趣 ， 因 此 無 須 諮 詢 公 眾 意 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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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 本 送 ：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草 擬 專 員 羅 文 苑

高 級 政 府 律 師 邵 家 勳

政 府 律 師 老 綺 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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